
湛河区五届区委第六轮巡察公告
根据区委安排，区委第一、第二巡察组自 2018 年 10 月 15 日起，对涉

及环境污染防治攻坚的 4 个区直单位进行为期 30 天左右的专项巡察。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巡察对象

区环保局、区工信委、区安监局、区食药监局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其他科级干部；基层站（所）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同时，对部分股级干

部及二级机构主要负责人的问题线索，巡察组也要了解掌握。

二、巡察内容

全面落实政治巡察要求，围绕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问题导向，

紧盯“关键少数”，紧扣“六个围绕、一个加强”监督重点，深入查找政治

偏差，发挥政治“探照灯”“显微镜”作用，督促被巡察党组织抓稳扛牢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履职尽责，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和区

委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各项部署要求。

一是围绕党的政治建设，重点检查被巡察党组织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市委和区委环境污染防治攻坚重大决策部署情况。深入了解被巡察党组织是

否认识到位、行动自觉，及时研究安排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是否做到任务明

确、责任清晰、措施具体，认真履行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职责；是否认真贯彻

执行区委、区政府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取得明显工作成效；着

力查找“四个意识”不强，核心作用发挥不充分，政治责任落实不到位，贯

彻执行上级要求不及时、不主动、不彻底等问题。

二是围绕党的思想建设，重点检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生态文明思想情况。深入了解被巡察党组织是否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深刻意义和丰富内涵；是否存在学做“两张皮”，形式上学习新思想、新方

略，具体工作中仍走老路等问题；是否注重加强政策宣传教育，营造“科学、

精准、依法、全民”治污浓厚氛围，引导服务对象和广大干部群众增强环境

保护意识，自觉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三是围绕党的组织建设，重点检查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对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提供支持保障情况。深入了解被巡察党组织是否树立正确选人

用人导向，把环境污染防治攻坚作为锻炼、考察、发现、使用干部的重要平

台，为具体承担环保工作的业务股室配齐配强力量；抓党建工作是否坚强有

力，在环境污染防治攻坚中是否有效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坚持由表及里、以下看上，深入检验领导班子对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工作的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组织协调是否有力。

四是围绕党的作风建设，重点检查整治“四风”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情况。深入了解被巡察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是否存在弄虚

作假、支兑应付、“懒庸推慢浮”等问题；是否存在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

落实差，工作措施不精准、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是否存在“一刀切”、

急功近利、朝令夕改、装点“盆景”，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切实际的

考核评比等问题；是否存在借污染治理之名吃喝玩乐、请客送礼、发放津贴

补贴、挥霍浪费等问题。

五是围绕党的纪律建设，重点检查维护党规党纪执行情况。深入了解被

巡察党组、纪检组履职尽责情况，看是否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监督责任有无缺位；是否把环境污染防治和正风肃纪

一起抓，是否对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发现、严肃查处，对失职失责党员干部依

规依纪问责到位；是否推动以案促改工作制度化常态化，认真开展警示教育，

加强制度建设，发挥标本兼治作用。

六是围绕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重点检查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情况。深入了解被巡察党组织是否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两个责任”，主动加强对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的日常监督；在环境执法

过程中是否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秉公执法，是否存在以权谋私、损公

肥私、人情执法吃拿卡要等问题；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介

绍污染治理设备、指定厂家、干扰企业招标等违规违纪行为。

七是加强对巡视巡察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被巡察

党组织落实中央巡视河南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省委巡视平顶山反馈意见整

改情况和区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以及中央和省委环保督察指出和交

办的问题整改情况，看是否担起整改主体责任，问题是否整改到位，线索

是否认真核查，以及是否存在“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

三、反映问题渠道

巡察期间，设立意见箱、开通举报电话、短信手机（只接受短信举报，

不接受电话举报）、电子信箱、联系信箱等接受群众来信来电来访。

根据巡察职责，区委第一、第二巡察组主要受理对上述巡察对象的举报

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按有关规定处理。

中共平顶山市湛河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2018 年 10 月 15 日

湛河区委各巡察组举报反映方式一览表

巡察组及领导 被巡察单位 举报反映方式

第一巡察组

组 长：张挺立

副组长：苗智勇

区安监局

区食药监局

值班电话：7670326（工作日上班时间）

接收短信手机：18317677153

电子信箱：zhqxc3@163.com

联系信箱：光明路湛河区政府院内湛河区委第一巡察组。

第二巡察组

组 长：秦武献

副组长：张凯莉

区环保局

区工信委

值班电话：7670306（工作日上班时间）

接收短信手机：18317689381

电子信箱：zhqxc1@163.com

联系信箱：光明路湛河区政府院内湛河区委第二巡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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